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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      

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行政院主計總處應依立法院審議中華

民國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案刪減之決議意旨，由中央各機關及所屬編列

之預算刪減調整，並立即將一般性補助款足額撥付予地方政府。」是否有當？請

公決案─通過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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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國民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要求行政院應儘速提出『丹娜絲颱風災後

重建特別條例』，明定相關重建計畫、對災民之補助及行政簡化程序等事項，並

以『從優、從寬、從速』方式立即展開各項災後重建工作，以恪遵政府災害應變

應盡的責任，落實政府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職責。」；本院國民黨黨團，建請

院會作成決議：「因丹娜絲風災造成農損及住屋損害甚鉅，於農業設施補助部分

，行政院應比照且優於113年因應凱米及山陀兒颱風所提出之風災災損溫網室設

施重建輔導措施，並要求：一、以補助比例達建置成本80%為基準協助農民共渡

風災難關；二、住屋毀損部分，放寬當前安遷救助金補助額度及標準，屋頂或外

牆毀損達1平方公尺以上即可領取，並調升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之補助金額；

三、為保障青農生計持續在地深耕，主張農業貸款放寬認定並免息一年；四、為

體恤養殖漁業復建艱困，增列魚塭資材室維修補助方案與柴油發電機補助方案；

五、養雞場因颱風毀壞雞舍，導致雞隻染病，病雞處置卻無法申請災損補助，政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府應調整『僅提供死雞災損補助』之缺漏，放寬雞隻災損補助認定標準，使業者

獲得合理補助。以上補助案皆應秉持從寬、從速、從優原則，協助災民儘速恢復

正常生活。」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─依協商結論處理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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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是論壇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 39 ～ 42 ） 

 


